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热点问题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工商总

局”）于2015年1月5日正式发布《侵害消费者权益

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 

《处罚办法》是工商总局依据2014年3月15日
开始施行的、经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

下简称“《新消法》”）、在总结工商部门监管执法和

消费维权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在禁止行为和处

罚方式方面对《新消法》进行了解释，以明确工商

部门权责、提供工商部门执法的统一标准。  

《处罚办法》关于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规

定的亮点是对“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了列举式定

义，说明消费者个人信息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活动中收集的消费者姓名、性别、职业、

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联系方式、收入

和财产状况、健康状况、消费情况等能够单独或者

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消费者的信息”。列举方式有

利于实践中各级工商部门把握执法标准、落实《新

消法》第二十九条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但最后

的兜底、概括性定义沿袭了国内关于个人信息定义

的一贯方式，关于识别或者结合识别的具体标准仍

将有赖于工商部门在实践中的理解和定义。 

《处罚办法》在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另

一规定是列举了经营者的禁止性行为，包括：（一）

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二）

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

人信息；（三）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

费者明确表示拒绝，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上述规

定基本遵循了《新消法》第二十九条的要求，并未

加入更具体的行为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处罚办

法》规定的经营者的禁止行为并未包括征求意见稿

之中“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

时，未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的情形。我们理解该条

删除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较为复

杂，实践之中判断经营者是否“立即”采取了补救

措施、采取何种补救措施为适当也很困难，另外《新

消法》也并未明确授予工商部门在经营者未采取补

救措施时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利。删除此条也说明，

实务之中工商部门是否主动执法将主要以信息泄

露或丢失事件是否导致了消费者权益的损害为基

础、而并非只要发生了信息泄露、丢失事件即主动

执法。 

对于违反《新消法》规定的行为，除行政处罚

外，《处罚办法》第十九条保留了征求意见稿的信

用档案机制，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

及本办法规定对经营者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当记入

经营者的信用档案，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等及时向社会公布。”目前工商部门的行政处罚已

列 入 “ 全 国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

（http://gsxt.saic.gov.cn/）中，可以直接通过网站进

行查询，而其他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尚未加入该系

统。信用公布系统与目前政府推动社会统一的信息

公开体系的建立相一致、将会增强社会舆论监督，

企业出于对自身商誉的重视，可能更重视消费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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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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